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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
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Jacobson Pharma Corporation Limited
雅各臣科研製藥有限公司

Pharma Corporation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633）

(1)於二零二三年八月一日（星期二）舉行之
股東週年大會的表決結果；

(2)派付末期股息；及
(3)以實物分派健倍苗苗（保健）有限公司股份的方式

派付特別股息

雅各臣科研製藥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二三年八月一日（星期二）舉行之股
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上，所有列載於二零二三年七月十日的股東週年
大會通告（「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內的決議案均以一股一票方式進行投票表決。
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普通決議案

票數
（概約%）

贊成 反對

1. 省覽、考慮及批准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綜合財務
報表及董事報告書與獨立核數師報告。

1,596,111,924
(99.9873%)

202,083
(0.0127%)

2. 宣派截至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的末期股息每股 2.38港仙。

1,596,314,006
(99.9999%)

1
(0.0001%)

3. 重選岑廣業先生為本公司執行董事。 1,594,604,006
(99.8929%)

1,710,001
(0.1071%)

4. 重選楊俊文先生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
事。

1,594,534,020
(99.8885%)

1,779,987
(0.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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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決議案

票數
（概約%）

贊成 反對

5. 重選林誠光教授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
事。

1,587,182,020
(99.4279%)

9,131,987
(0.5721%)

6. 授權董事會（「董事會」）釐定各董事的薪
酬。

1,596,314,006
(99.9999%)

1
(0.0001%)

7. 續聘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為核數師，直至
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時止，並授權董事
會釐定其薪酬。

1,595,748,020
(99.9645%)

565,987
(0.0355%)

8. 批准以實物分派健倍苗苗（保健）有限公司
股份的方式宣派及派付特別股息（進一步
詳情載於股東週年大會通告）。*

1,596,314,006
(99.9999%)

1
(0.0001%)

9. 授予本公司董事一般授權以購回不超過
於本決議案獲通過當日本公司已發行股
份總數10%的本公司股份。*

1,596,314,006
(99.9999%)

1
(0.0001%)

10. 授予本公司董事一般授權以配發、發行
及處置不超過於本決議案獲通過當日本
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20%的本公司額外股
份。*

1,587,182,020
(99.4279%)

9,131,987
(0.5721%)

11. 擴大授予董事配發、發行及處置本公司股
本中額外股份的一般授權，擴大數額為本
公司購回的股份總數。*

1,587,522,020
(99.4492%)

8,791,987
(0.5508%)

* 該等決議案的全文載於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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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a) 由於第1項至第11項決議案均獲得超過50%票數投票贊成，因此該等決議
案已正式獲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b) 本公司於股東週年大會當日已發行股份總數為1,934,221,000股。

(c) 賦予股份持有人權利以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可於會上對決議案投票的本
公司股份總數為 1,934,221,000股。

(d) 概無任何股份賦予股份持有人權利以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但根據《香港聯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40條所載須放棄表決
贊成決議案。

(e) 概無本公司股東須根據《上市規則》規定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就任何決議案放
棄投票。

(f) 概無本公司股東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三年七月十日之通函中表明彼等
打算在股東週年大會上投票反對任何決議案或就任何決議案放棄投票。

(g) 本公司的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擔
任投票表決的監票人。

(h) 本公司全體董事均出席了本次股東週年大會。

承董事會命
雅各臣科研製藥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余振球

香港，二零二三年八月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岑廣業先生（亦為主席兼行政總裁）、嚴振亮
先生及潘裕慧女士；非執行董事黃志基教授；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林烱堂醫生、
楊俊文先生及林誠光教授組成。


